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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前言 

台灣人口老化速度持續攀升，並邁入高齡化社會，依據內政部統

計處表示我國戶籍登記人口觀察，2018年臺灣已進入「高齡社會」，

至2025年即進入 WHO所定義老年人口佔20%的「超高齡社會」，依據

世界衛生組織(西元2012年)呼籲各國應立即採取失智相關政策並將失智

症列為公共衛生之優先議題；為提供失智者及其家庭所需的醫療及照

護需求，衛福部於 2013年8月公布「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」(2014

年-2016年) 並於2014年9月5日公告跨部會「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

暨行動方案1.0」，惟失智人口增加快速，整體失智照護服務資源亟須

加速佈建。2016年長照十年計畫2.0擴大服務對象，將50歲以上失智者

納入服務，為提升失智長照服務量能，需擴大失智社區照護資源佈

建，於2017年推動為期四年之「失智照護服務計畫」，並考量國際接

軌，參酌全球失智症行動計畫同期訂定「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

行動方案2.0」(2018-2025年)。 

鑒於失智症照顧是整合性的工作，是特殊的專業，與失能照顧不

同，因為病程發展，必須提供各種不同服務模式，才能滿足個案與家

庭的需要；並應考量失智個案與家庭照顧者的需求與資源，使失智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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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盡可能留在家裡或社區中生活，即早介入不同的照顧服務模式，

可有效延緩失智病程的進展，提升生活品質及降低照顧成本。 

二、 我國失智政策發展 

因應我國快速增加的老年及失智人口，延緩及減輕失智症對社會

及家庭的衝擊，提供失智者及其家庭所需的醫療及照護需求，衛生福

利部(以下簡稱衛福部)整合社政、衛政、民政、警消、教育等相關部會

資源，並聯結民間單位，以公共衛生三段五級預防概念為架構，綜合

各部會意見，於2013年8月公布「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」(2014年-

2016年)，訂定兩大目標及七大面向，作為衛生福利整合計畫與施政指

導原則及我國失智症照護發展方向，2014年9月5日公告跨部會「失智

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」，我國成為全世界第13個具有國家

級失智政策的國家。 

(一) 我國2014-2016年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，目前完成

階段性目標，其推動項目簡述如下： 

1. 提升民眾對失智症防治及照護的認知 

2. 完善社區照護網絡 

3. 強化基層防治及醫療照護服務。 

4. 發展人力資源，強化服務知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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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強化跨部門合作與資源整合。 

6. 鼓勵失智症相關研究與國際合作。 

7. 權益保障。 

(二) 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2.0 

我國為與全球失智症行動計畫同步推動，依循全球失智症行

動計畫之期程，訂定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2.0之

執行期間為2018年至2025年，引用全球失智症行動計畫之七大行

動領域，作為國內失智症政策之策略主題，以利未來與國際失智

症資訊接軌，並與其他國家相互交流、比較及學習；將打造預防

及延緩失智症的友善社會，與確保失智者及其照顧者的生活品質，

設定為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2.0的願景。 

1. 主要目標： 

⚫ 及時診斷、適切治療和照護、降低罹患失智症風險。 

⚫ 失智者、照顧者及家屬可獲得需要的服務與支持，維

持尊嚴及良好生活品質。 

⚫ 降低失智症為照顧者、家屬、社區及國家所帶來的衝

擊。 

2. 策略及行動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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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一、列失智症為公共衛生之優先任務 

行動方案： 

1、中央層級召開全國性失智症政策督考會議及成果發

表活動件數 

2、制定保障失智者人權的法規或規範 

3、發展法規確保國家失智症計畫與行動之落實 

策略二、提升大眾對失智症之認識及友善態度 

行動方案： 

1、提升全國人民對失智症的正確認識 

2、提升全國人民的失智友善態度 

策略三、降低失智的風險 

行動方案： 

1、降低可改變的罹患失智症之風險 

2、主動提供諮詢民眾可改變之危險因子並進行介入 

策略四、健全失智症診斷、治療、照護網絡 

行動方案： 

1、強化失智症照護服務體系 

2、發展及強化社區型照護體系與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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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培訓健康照護專業人員及照顧服務人員具失智症專

業知識與技能 

4、建立失智者與家庭知情同意、與自主醫療照護選擇、

與預立醫囑與決定之規範 

策略五、普及對失智家庭照顧者的支持協助 

行動方案： 

1、發展及加強支持保護失智家庭照顧者的福利與法規 

2、提升健康照護專業人員及長照社工人員具備辨識及

降低失智家庭照顧者壓力的能力者壓力的能力 

3、普及失智家庭照顧者多元支持服務，降低失智家庭

照顧者負荷壓力 

策略六、建置失智症資訊蒐集與分析平台 

行動方案： 

1、建立全國性失智症登錄及監測系統 

2、制訂失智症醫療與社會照護數據蒐集之政策或法規 

3、進行國家失智症流行病學及相關資源數據調查 

策略七、推動失智症之研究與創新發展 

行動方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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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發展全國性失智症研究 

2、增加失智症研究與創新醫療照護科技的產出 

3、增加對滿足失智者、照顧者、潛在失智者需求或社

會整合照顧需求之創新研究 

三、 高雄市失智症人口推估 

依衛生福利部於2011-2023年委託台灣失智症協會進行之失智症

流行病學調查結果，以及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估算，依據112年全國

社區失智症流行病學調查結果，每五歲分年齡層失智症盛行率計算，

114年本市50~64歲(0.1%)失智人口推估數631人、 65~69歲(2.40%)失

智人口推估數4,612人、70~74歲(5.16%)失智人口推估數8,689人、

75~79歲(9.1%)失智人口推估數9,125人、80~84歲(16%)失智人口推估

數8,985人、85~89歲(20.04%)失智人口推估數6,489人、90歲以上

(29.45%)失智人口推估數4,678人，合計43,208人，年紀愈大盛行率愈

高，且有每五歲盛行率倍增之趨勢 (表1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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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、分層年齡失智人口推估數 

年齡 50-64歲 65-69歲 70-74歲 75-79歲 80-84歲 85-89歲 ≧90歲 
 

人口數 630,848 192,165 168,396 100,274 56,156 32,380 15,884 
 

失智症盛行率(%) 0.1 2.4 5.16 9.1 16 20.04 29.45  

推估失智症人口數 631 4,612 8,689 9,125 8,985 6,489 4,678 
 

合計  43,208人 
 

另依衛生福利部於2011-2023年委託台灣失智症協會進行之失智症

流行病學調查結果，社區長者之失智症盛行率為7.99%，114年本市失智

症人口推估數為45,164人，本市七大分區以鳳山分區失智症人口推估數

10,641人最多、苓雅分區失智症人口推估數7,745人次多、小港分區失智

症人口推估數6,968人第三(表2) 。 

表2、高雄市7大分區推估65歲以上失智症人口數 

七大分區 人口總計 65歲以上人口數 老人比率 失智人口推估數 

左楠分區 393,234  65,880  16.75% 5,264 

三民分區 328,827  71,891 21.86% 5,744 

苓雅分區 400,897  96,926  24.18% 7,745  

小港分區 422,402  87,211  20.65% 6,968 

鳳山分區 682,900  133,187 19.50% 10,641  

岡山分區 372,082  77,542  20.84% 6,196 

旗山分區 118,203  32,618 27.59% 2,606 

合計 2,718,545  565,255  20.79% 45,164  

備註：依據民政局114年12月人口數資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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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高雄市失智照護網絡 

本市將地理、環境、人口密度等因素納為考量，重新規劃，依據

地域特性將長期照顧區分7大區（分區）服務網絡：三民分區、苓雅

分區、左楠分區、小港分區、鳳山分區、岡山分區、旗山分區（表

3），依分區建置與規劃就近性、在地化服務，為提升本市失智照護

網絡綿密度，成立跨局處合作模式，由衛生局擔任資訊整合之溝通平

台，設置失智共同照護中心與失智社區服務據點，並結合長期照顧管

理中心、社區醫療網絡、醫事機構、基層診所與衛生所，以失智家庭

為中心打造綿密的失智照護網絡，又為提升失智友善態度與照護品

質，建置失智醫療綠色通道監控品質與效率、轉介方式、教育訓練、

失智據點量能輔導，建構本市失智照護網絡(圖1)。 

表3、本市長照服務網絡 

服務網 服務區域 

三民分區 三民一區、三民二區 

苓雅分區 新興區、前金區、苓雅區、鹽埕區、鼓山區 

左楠分區 楠梓區、左營區 

小港分區 小港區、前鎮區、旗津區、林園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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鳳山分區 
鳳山一區、鳳山二區、仁武區、鳥松區、大社區、大寮區、

大樹區 

岡山分區 
岡山區、橋頭區、燕巢區、田寮區、茄萣區、永安區、梓官

區、彌陀區、阿蓮區、路竹區、湖內區 

旗山分區 
旗山區、美濃區、內門區、甲仙區、杉林區、六龜區、桃源

區、茂林區、那瑪夏區 

圖1、高雄市失智症防治照護網絡 

五、 高雄市政府長期照顧推動小組 

本市設置「高雄市政府長期照顧推動小組」（簡稱「長照推動小

組」），以府級任務編組方式統合行政部門資源，俾利本市長照政策

發展與運作。召集人為本市市長兼任，副召集人由市長指定副市長

（1人）兼任；1人為執行長，由市長指定副秘書長（1人）兼任；設

置委員22名；為整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長照業務的推動，本小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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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入衛生局、勞工局、社會局、教育局、與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與專家

學者、民間團體代表及失智照顧者代表(圖2)。 

長照推動小組為辦理各類長期照顧政策業務之規劃及管理，得依

任務需要籌組專案小組，本府為精進跨局處跨領域合作，以促進本市

失智症防治照護工作推動貼近實務情形，依任務於高雄市政府長期照

顧推動小組下籌組高雄市失智症防治照護行動專案小組，共同協力完

善本市失智照護網絡。 

圖2、高雄市失智症防治照護行動專案小組 

六、 高雄市失智症行動防治策略、行動方案與工作項目 

本市依循我國「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2.0」召開

跨局處會議與召集醫事專家、長照專家、實務操作者、長照機構代表

之專家會議，共同訂定高雄市失智症防治照護行動計畫，並規劃於

長期照顧推動小組 

高雄市失智症防治照護

行動專案小組 

衛生局 勞工局 民政局 教育局 交通局 社會局 警察局 
原住民事務
委員會 

國軍退除
役官兵輔
導委員會
榮譽國民
之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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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-2025年同步滾動修正短、中、長程目標與行動方案，本計畫

之全國目標、高雄市行動方案及工作項目分述如下： 

策略一、列失智症為公共衛生之優先任務 

全國目標 

⚫ 2018年成果目標：2018年起由中央層級專責推動國家失

智症政策，每年定期召開全國性失智症政策督考會議及

成果發表活動 

⚫ 2020 年成果目標：2020 年所有縣市政府具失智症行動計

畫並具預算及管考機制 

高雄市行動方案 

1.1有專責單位推動失智症照護網絡政策管考 

1.2保障失智者人權 

1.3確保失智症計畫與行動落實 

高雄市工作項目  

1.1-1高雄市政府長期照顧推動小組下設失智症防治照護行動

專案小組 

1.1-2建立高雄市失智症行動計畫 

1.1-3於官網設有「失智症專區」並有服務聯絡資訊 

1.2-1宣導及推動失智者友善環境 

1.2-2針對失智者工作權提出推動計畫 

1.3-1定期追蹤檢討行動方案各項工作成效 

策略二、提升大眾對失智症之認識及友善態度 

全國目標 

⚫ 2020年全國民眾有5%以上對失智症有正確認識，5%

以上具友善態度 

⚫ 2025年全國民眾有7%以上對失智症有正確認識，7%

以上具友善態度 

⚫ 2025年全國各縣市都有一處以上之友善社區 

高雄市行動方案 
2.1提升市民對失智症的正確認識 

2.2提升市民的失智友善態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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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設置社區樂智補給站 

高雄市工作項目  

2.1-1辦理失智友善社區等識能宣傳 

2.1-2提升本府局處對失智症的認識 

2.1-3結合民間團體辦理失智友善天使訓練課程，並進行

表揚 

2.1-4於本市國民中小學或高中，在校園內推廣失智相關

議題 

2.1-5於樂齡學習據點進行認識失智症的相關宣導 

2.2-1透過多元的管道提升大眾對失智友善態度 

2.2-2招募失智友善組織 

2.2-3本市公車或無障礙計程車的駕駛員，職前訓練納入

失智症議題 

2.3-1輔導衛生所或社區單位規劃社區提升失智識能及友

善服務據點 

策略三、降低失智的風險 

全國目標 
2025 年成果目標：針對可改變的罹患失智症之風險，政府

推動期間需遏止或降低危險因子之盛行率 

高雄市行動方案 

3.1降低可改變的罹患失智症之風險，包含肥胖、糖尿病、

高血壓、體能活動不足、吸菸、飲酒過量等 

3.2主動提供諮詢民眾可改變之危險因子並進行介入 

高雄市工作項目  

3.1-1積極辦理「肥胖、體能不足、戒菸、飲酒、三高、憂鬱

症」防治推動及宣導活動，並於宣導中強化「慢性病防治可

降低失智症風險」之概念 

3.1-2結合民間團體辦理預防失能、延緩失智活動課程 

3.2-1強化醫療專業人員降低失智症風險之概念，並主動向民

眾宣導 

策略四、健全失智症診斷、治療、照護網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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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目標 

2020 年成果目標：罹患失智症的人口至少有五成獲得診斷

及服務 

2025 年成果目標：罹患失智症的人口至少有七成獲得診斷

及服務 

高雄市行動方案 

4.1強化高雄市失智照護服務體系(失智照護服務計畫) 

4.2培訓專業人員及照顧服務員具失智症專業知識與技能 

4.3提供失智緩和醫療、安寧照護服務 

4.4設置失智症照顧床數/機構數 

4.5強化失智患者協尋網絡 

高雄市工作項目  

4.1-1透過失智共照中心個案管理，協助失智者獲得可近、合

適及有感的服務 

4.1-2透過七大分區失智照護服務網絡，讓失智者就近於住家

附近接受失智據點服務 

4.1-3協助失智共照中心及失智據點提升服務品質與服務量 

4.1-4建置失智友善醫療院所 

4.2-1培訓醫事專業人員失智照護知識 

4.2-2培訓照顧服員失智照護課程 

4.3-1培訓失智緩和醫療、安寧照護人員 

4.4-1可收治失智患者機構(含日間照顧中心、團體家屋、住

宿式機構) 

4.5-1有效協助失助者協尋服務策略。 

4.5-2失智長者申請安心手鍊服務 

策略五、普及對失智家庭照顧者的支持協助 

全國目標 

2020 年成果目標：建立失智者家庭照顧者的支持和訓練計

畫，並有五成以上獲得支持和訓練。 

2025 年成果目標：建立失智者家庭照顧者的支持和訓練計

畫，並有七成以上獲得支持和訓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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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行動方案 
5.1提升失智家庭照顧者技能及辦理多元支持服務，降低照

護負荷 

高雄市工作項目  
5.1-1 辦理失智家屬照顧技巧訓練課程 

5.1-2辦理家屬支持性團體 

策略六、建置失智症資訊蒐集與分析平台 

全國目標 
2018 年成果目標：全國性失智症登錄、監測系統於 2018 年

完成規劃建置，並實際運作、持續整合、更新與改善系統 

高雄市行動方案 6.1配合中央將失智症登錄及監測系統 

高雄市工作項目  
6.1-1配合中央資訊系統，失智共照中心與失智據點上傳失智

個案/防治照護相關數據資料 

策略七、推動失智症之研究與創新發展 

全國目標 

2020 年成果目標：失智症研究經費占失智防治照護政策綱

領暨行動方案總預算的 1% 

2025 年成果目標：失智症研究產出於政策推行期間每四年

倍增；失智症研究經費占失智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

總預算的 4% 

高雄市行動方案 7.1增加失智症研究與創新醫療照護科技的投資 

高雄市工作項目  
7.1-1配合及協助中央執行全國性失智症流行病學調查或相關

研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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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附錄-高雄市失智症防治策略、行動方案與工作項目表(114年度執行成果) 

策略 行動方案 工作項目 衡量指標 目標值 主責單位 辦理成果 

1.列失智症為

公共衛生之優

先任務 

1.1有專責單位

推動失智症照

護網絡政策管

考 

1.1-1依任務於高雄市政

府長期照顧推動小組下籌

組高雄市失智症防治照護

行動專案小組 

辦理失智症跨局處研商會

議 
會議每年至少1場 衛生局  

每年至少召開1次高雄市失智症防治照護行動專案小組會議

(含各局處)，114年已於12月22日召開完竣。  

 

1.1-2建立高雄市失智症

防治照護行動計畫 

完成制定公告並每年召開

會議檢視 

每年公告於本府衛生局官

網 
衛生局 

108年12月31日制定本市行動計畫，並於109年1月7日公告

於本府衛生局官網，每年召開至少一場會議，計畫成果每

年公告於本府衛生局官網。 

1.1-3於本府衛生局官網

設有「失智症專區」並有

相關服務聯絡資訊 

完成失智症專區架設並公

告相關服務聯絡資訊 

定期檢視更新「失智症專

區」資料 
衛生局 

本府衛生局官網設置有失智專區，並定期更新資訊。 

1.2保障失智者

人權 

1.2-1宣導及推動失智者

友善環境 

推動失智友善與失智友善

職場之宣導場次 

民政局：每年200場 

衛生局：每年100場 

勞工局：每年6場 

民政局 

衛生局 

勞工局 

本府民政局輔導各區公所進行失智友善環境宣導共410場，

參與人數共35,343人；本府衛生局辦理失智友善議題宣導

共1,138場，宣導124,957人次；本府勞工局辦理各項勞工相

關活動時對僱用單位及民眾進行失智友善職場宣導共209

場，宣傳18,875人次。 

1.2-2針對失智者工作權

提出推動計畫 

考量失智者需求，協助就

業或職務再設計宣導 
宣導場次2場 勞工局 

於本市雇主說明會、訓就中心中大型徵才活動及結合本府

五一勞動節大型活動宣導職務再設計業務，共9場，參與人

數共982人次。 

1.3確保失智症

計劃與行動落

實 

1.3-1定期追蹤檢討行動

方案各項工作執行成效 

失智症相關計畫經費執行

率 
>85% 衛生局 

社會局 

衛生局失智友善社區計畫經費為3,090,000元，已完成計畫

經費執行率達100%、失智照護服務計畫經費為99,137,000

元，已完成計畫經費執行率98.76%。 

社會局安心手鍊及預防失智症研習講座經費109,750元，執

行率100%。 

2.提升大眾對

失智症之認識

及友善態度 

2.1提升市民對

失智症的正確

認識 

 

2.1-1辦理失智友善社區

等識能宣傳 

高雄市民對失智症認識的

比率 

市民對失智症認識比率

2025年>7% 

衛生局 

民政局 

本府衛生局辦理失智症友善及預防宣導，累計共計504,905

人；本府民政局輔導各區公所進行失智友善社區等識能宣

傳共計479場，參與人數共47,490人次。已達成「2025年失

智友善台灣777」目標中，7%以上民眾對失智症有正確認

識及友善態度。 

2.1-2提升本府局處對失

智症的認識 
各局處參與人數比例 

本府各局處每年至少80%員

工參與失智症相關研習課

程 

衛生局 

本市完訓數為16,388人，完訓率93.4%，執行進度100%。 

附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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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 行動方案 工作項目 衡量指標 目標值 主責單位 辦理成果 

2.1-3結合民間團體辦理

失智友善天使培訓課程 
每年參訓人數 

培訓失智友善天使>1000人/

年 
衛生局 

透過活動針對社區各場域各職業類別招募失智友善天使(大

眾交通、大樓管理員、金融業、賣場、四大超商、學校、

社區協會、行政單位…等)共11,659人。 

2.1-4於本市國民中小學

或高中，在校園內推廣失

智相關議題 

辦理認識失智推廣活動的

學校數 
80%以上學校都有辦理失智

相關推廣活動。 
教育局 

本市三級學校高中、國中及國小計約352校，以失智症海報

等文宣品張貼公告、LED電子看板宣導失智症友善標語或

融入相關課程等多元方式進行宣導認識失智症。辦理失智

症推廣活動計有342校，執行進度達97.16%，其中放映失智

症宣導影音班級數計5,940班，計139,191人次參與。 

2.1-5於樂齡學習中心進

行認識失智症的相關宣導 

樂齡學習據點認識失智症

的相關宣導完成場次 
1次/每所/年 教育局 

本市38所樂齡學習中心，辦理失智症宣導及議題融入活動

257場，宣導6,302人次。 

2.1-6於本市文健站進行

認識失智症的相關宣導 

文健站認識失智症的相關

宣導完成場次 
1次/每處/年 原民會 

本市32處文健站已辦理32場個案及家屬失智症相關宣導。 

2.2提升市民的

失智友善態度 

2.2-1透過多元的管道提

升大眾對失智友善態度 
多元的宣導種類 至少兩種方式 衛生局 

1. 實體管道：失智預防及友善海宣導單張報、布條，於辦

理宣導活動時發放、張貼社區民眾場域如據點村里長辦

公室等。 

2. 媒體管道： 

(1) 於各類型廣播電台及 大眾交通運輸 (如捷運、輕軌

台鐵等 )車體、候車區推播廣告。 

(2) 本局雄健康共照雲、臉書、官網宣導推廣。 

(3) 透過KOLKOL 社群平台及Podcast 節目專訪宣導。 

3. 觸及人次計65,617,382人。 

2.2-2招募失智友善組織 加入失智友善組織家數 >100家/年 衛生局 

招募各地失智友善組織如社區照護單位(社區據點、失智據

點)、公家單位(里辦公處、郵局、警分局)、金融業(銀行證

券業) 、藝文單位(圖書館)、藥局診所、餐飲業、宗教(廟

宇、教會)…等，共258家。 

2.2-3本市公車或無障礙

計程車的駕駛員，職前訓

練納入失智症議題 

公車、計程車駕駛員到職

前應完成失智相關議題訓

練 

新進人到職前 

完訓率80% 
交通局 

計程車駕駛員:到職人數18人、受訓人數18，完訓率

100%。 

公車駕駛員:到職人數151人、受訓人數151人，完訓率

100%。 

2.3設置社區樂

智補給站 

2.3-1輔導衛生所或社區

單位規劃社區提升失智識

能及友善服務據點 

社區樂智補給站數 每年辦理5處 衛生局 

輔導轄區衛生所及社區單位加入社區樂智補給站，114年於

8月22日辦理培訓課程，共培訓計104處。 



 

17 

 

策略 行動方案 工作項目 衡量指標 目標值 主責單位 辦理成果 

3.降低失智的

風險 

3.1降低可改變

的罹患失智症

之風險，包含

肥胖、糖尿

病、高血壓、

體能活動不

足、吸菸、飲

酒過量等 

3.1-1積極辦理「肥胖、

體能不足、戒菸、飲酒、

三高、憂鬱症」防治推動

及宣導活動，並於宣導中

強化「慢性病防治可降低

失智症風險」之概念 

失智症預防宣導場次 30場次 衛生局 

針對社區長者進行如何健康生活、慢性病防治以預防失智

症之社區宣講，共辦理220場，宣導9,501人次；辦理酒癮

防治宣導共73場，宣導13,127人次，對象包含一般民眾、

酒癮個案及其家屬；辦理心理健康促進宣導共284場，宣導

12,278人次；配合菸害防制議題宣導共654場，宣導40,464

人次；配合精神病人去汙名化(包含憂鬱症)社區宣導活動

共171場，宣導7,611人次；社區融合活動共74場，宣導

3,019人次。 

3.1-2結合民間團體辦理

預防失能、延緩失智活動

課程 

每年辦理件數 

社會局：共辦理300期/年 

衛生局：每年民間團體(銀

髮健身俱樂部、長

者健康促進站) 辦

理26場次、每處醫

事 C及失智據點每

年至少辦理1期 

原民會：每處文健站每半

年至少辦理1場 

社會局 

衛生局 

原民會 

本市辦理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課程: 

1. 本府社會局314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設置巷弄長照站辦

理748期，共221,352人次。 

2. 本府衛生局結合民間團體(銀髮健身俱樂部、長者健康

促進站)辦理93場，共33,347人次；一般型失智社區服務

據點共計61處，已共辦理61期，共777人次；醫事 C據

點共計233處，已辦理531期，共6,772人次。 

3. 本府原民會32處文健站共辦理32場，共935人次。 

3.2主動提供諮

詢民眾可改變

之危險因子並

進行介入 

3.2-1強化基層醫療專業

人員失智症知能，並主動

進行介入 

失智友善醫事單位培訓 2場次 衛生局 

於114年6月15日及7月12日辦理2場次，培訓人數計54人， 

4.健全 失智症 

診斷、 治

療、 照護網 

絡 

 

4.1強化高雄市

失智照護服務

體系(失智照護

服務計畫) 

4.1-1透過失智共照中心

個案管理，協助失智者獲

得可近、合適及有感的服

務 

共照中心新開案個管數 >2,000人 衛生局 

本市失智共照中心新開案個管數共3,534人。 

4.1-2透過七大分區失智

照護服務網絡，讓失智者

就近於住家附近接受失智

據點服務 

失智據點服務個案數 >1,000人 衛生局 

本市61處一般型及4處權責型失智社區服務據點服務個案共

1,314人。 

4.1-3協助失智共照中心

及失智據點提升服務品質

與服務量 

制定輔導品質控管機制 每年檢視更新 衛生局 

於114年3月完成檢視並更新為失智共同照護中心與失智社

區服務據點品質管控輔導暨預審機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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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 行動方案 工作項目 衡量指標 目標值 主責單位 辦理成果 

4.1-4廣納失智友善醫事

單位 
培力單位數 ≧400家 衛生局 

培力555家醫事單位成為本市失智友善醫事單位。 

4.2培訓專業人

員及照顧服務

員具失智症專

業知識與技能 

4.2-1培訓醫事專業人員

失智照護知識 
培訓率 培訓率≧75% 衛生局 

本市醫事專業人員共培訓3,760人接受失智症相關課程，培

訓率78.37%。 

4.2-2培訓照顧服員失智

照護課程 
培訓率 培訓率≧75% 衛生局 

本市照顧服務員共培訓8,850人接受失智症照顧服務20小時

培訓課程，培訓率81.95%。 

4.3提供失智緩

和醫療、安寧

照護服務 

4.2-1培力專業人員失智

症安寧療護知能 

辦理培訓專業人員失智症

療護知能場次 
2場 衛生局 

失智共照中心專業人員8小時基礎訓練課程以及失智症醫事

專業8小時訓練課程(各類專業人員進階課程)均已納入失智

症安寧療護議題，分別於114年5月18日、5月23日、6月15

日、7月20日、8月17日、8月23日辦理6場。 

4.4設置失智症

照顧床數/機構

數 

4.4-1可收治失智患者機

構(含日間照顧中心、團

體家屋、住宿式機構) 

累計設置數 >150家機構 衛生局 

榮民之家 

本市失智症照顧機構累計設置共382家，包含154家日間照

顧中心(含小規模多機能)、3家團體家屋及241家住宿式機

構(含一般護理之家、精神護理之家、住宿式長照機構、老

人福利機構、身障福利機構及榮民之家)。 

高雄榮譽國民之家附設日照中心屬混合型日照中心，核定

收托數計10人，目前收托數計7人，其中4人為失智者；岡

山榮譽國民之家設置失智床100床，平均占床率85%。 

4.5強化失智患

者協尋網絡 

4.5-1有效協助失智者協

尋服務策略。 

有效協助防走失協尋工作

服務措施件數。 

⚫ 每年申請自願捺印指紋

60件。 

⚫ 每年尋獲疑似失智症走

失個案並宣導防走失相

關措施70件。 

⚫ 每年協助申請本市安心

手鍊30件。 

警察局 申請自願捺印指紋186件；宣導防走失相關措施207件；協

助申請安心手鍊88件。 

4.5-2失智長者申請安心

手鍊服務 
每年申請的安心手鍊數 每年至少600條 社會局 共申辦安心手鍊數792條。 

5.1提升失智家

庭照顧者技能

5.1-1辦理失智家屬照顧

技巧訓練課程 

辦理失智家屬照顧技巧訓

練課程人次 
每年參與人次>2,000人次 衛生局 本市辦理失智家屬照顧技巧訓練共計4,620人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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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普及對失智

家庭照顧者的

支持協助 

及辦理多元支

持服務，降低

照護負荷 

5.1-2辦理家屬支持性團

體 

辦理家屬支持性團體服務

人次 
每年服務人次>3,000人次 衛生局 本市辦理家屬支持性團體服務共計15,403人次。 

6.建置失智症

資訊蒐集與分

析平台 

6.1配合中央將

失智症登錄及

監測系統 

6.1-1配合中央資訊系

統，失智共照中心與失智

據點上傳失智個案/防治

照護相關數據資料 

登錄服務個案資料 完成率100% 衛生局 

本市失智共照中心及失智社區服務據點皆按服務月份上傳

個案資料於衛生福利部失智照顧服務資訊系統，完成率

100%。 

7.推動失智症

之研究與創新

發展 

7.1增加失智症

研究與創新醫

療照護科技的

投資 

7.1-1配合及協助執行全

國性失智症流行病學調查

或相關研究 

協助執行件數 完成率≧90% 衛生局 

暫無接獲中央通知辦理相關研究調查計畫。 

 


